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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000

万

截至目前
，

浙江永安期货保
证金已突破

50

亿元
，

今年上半年
净利润约

5000

万元
，

占浙江期货
行业净利润的一半

，

在浙江期企
中净利润居首

，

相当于深圳所有
期货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之和

。

其
代理交易量

、

交易额连续
11

年蝉
联浙江首位

。

3000

万

近年来
，

浙商期货和券商股
东在自营

、

资产管理等方面展开
全面合作

，

在证券领域这一新的
战场上收获颇丰

，

综合实力跃居
浙江前三甲

。

截至目前
，

该公司保
证金已升至

26

亿元
，

上半年净利
润

3000

多万元
，

同比增长
80%

。

123

家

截至目前
，

浙江期货公司营
业部数量已达到

123

家
，

平均每
家公司拥有

10

家营业部
，

远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

目前
，

全国共有
162

家期货公司
，

平均每家拥有
近

5

家营业部
。

180

万亿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资
料显示

，

今年
1-8

月份全国期货市
场累计成交期货合约

19.52

亿手
，

累计成交金额为
181

万亿元
，

同
比分别增长

53.41%

和
131.50%

。

8

月份全国期货市场共成交期货合
约

3.14

亿手
，

成交金额为
33

万亿
元

，

同比分别增长
22.16%

和
102.79%

。 （

整理
：

彭 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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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永安期货：产业超前

浙江永安期货专门针对产业客户的特
点

，

配置有完整的专业研发机构
、

市场业务部
门

。

专业研发机构方面
，

永安期货很早即成立
了擅长价差套利分析的杭州总部

，

在股指期
货成立后

，

又新成立了侧重于趋势研究的北
京期货研究院

，

充分满足客户需求
；

市场业务
部门方面

，

永安期货设有市场营销总部
、

产业
发展总部

、

国际业务总部等
3

个一级部门
，

与
市场和客户密切关联

。

往往在一个期货新品
种上市之前

，

永安就会主动登门拜访
，

及时与
行业协会和企业取得联系

，

并为其讲解期货
、

设计套保方案
。

目前
，

在永安客户的群体中
，

产业企业客户占比高达
4

成
。

业内普遍的看法是
，“

永安在产业方面走
得很超前

”。

目前
，

永安期货已成为浙江综合
实力最强的期货公司

，

代理交易量
、

交易额连
续

11

年蝉联浙江首位
。

截至今年
6

月
，

永安
期货保证金已突破

50

亿元
，

上半年净利润约
5000

万元
，

占浙江期货行业净利润的一半
，

相
当于深圳所有期货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之和

。

案例 2

新湖期货：贴近现货

基于
“

服务实体产业
”

的理念
，

2008

年重
组成立的新湖期货

，

在董事长马文胜等一批
原中期高管的带领下

，

避开券商和多数期货
公司采用的经纪人团队业务模式

，

在公司内
部推行以期货品种为主线的事业部建制

，

集
品种专业化研究

、

客户服务及市场开发于一
体

，

充分发挥协同效应
。

公司通过
“

专业会
议

”、 “

驻厂调研
”

等方式不断贴近现货产业
。

几年来
，

新湖期货也实现跨越式发展
。

客
户保证金从初始的

1.4

亿元增长到目前的约
20

亿元
，

净利润从
2008

年的
700

万元增长
到

2009

年的逾
2600

万元
，

增幅达到
282%

，

并由其前身
———

在浙江垫底的天地期货
，

一
跃成为全国知名公司

。

案例 3

南华期货：研究创造价值

南华期货总经理罗旭峰表示
，

期货和其
他行业不同

，

销售的是工具
，

是理念
。

早在期
货行业最为低迷的

2001

年
，

南华期货就体现
出较强的行业前瞻性和战略眼光

，

确立了
“

研
究创造价值

”

的核心理念
，

将研发能力作为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

。

2001

年
，

南华期货率先投
资成立了业内第一家期货研究所

，

2002

年在
业内首家通过

ISO9001

，

IS02000

国际国内双
认证

，

建立起分析师的职称评级体系
，

随后陆
续在北京

、

上海
、

深圳
、

哈尔滨设立了研究中
心

。

目前
，

南华期货研究所已经成长为国内最
知名的期货研究机构之一

，

连续多年获评
《

证
券时报

》“

最佳期货公司研发团队奖
”。

过去数年来
，

南华期货一直以远高出行
业平均水平的速度成长

。

2009

年
，

该公司全
年代理交易额达到了

3.15

万亿元
，

同比增长
100.90%

，

代理交易量
4682.53

万手
，

同比增
长

74.24%

。 （

证券时报记者
游 石

）

解密浙系期货公司保
“

鲜
”

密码
股东相对专业

、

舍得投入是浙江期货公司常年领跑的关键
证券时报记者

游 石

股指期货让拥有券商背景的期

货公司迅速崛起， 同时行业分化呈

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 在这样的背

景下， 浙江地区期货公司得益于股

东支持、 差异化竞争以及得天独厚

的市场优势等诸多因素， 多年来在

业内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在不久前出炉的

2010

年期货公

司分类监管评审中，浙江有

5

家公司

被评为

A

类，占全国的

27%

。 截至

7

月底， 浙江辖区

12

家期货公司客户

保证金余额达

218.45

亿元， 占全国

保证金总量的

13%

。为探寻浙江期货

公司在行业内常年保持优势的原因，

证券时报记者近日走访了多家浙江

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期货公司。

差异化战略

没有不赚钱的行业， 只有不赚

钱的公司。 “浙江企业善经营”，这一

点在期货上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近几年来， 国内期货品种不断

推出，行业快速发展，但许多期货公

司业绩却没有随之同步增长。 相反，

由于公司数量众多，经纪业务单一，

不少期货公司常年受困于手续费恶

性竞争而不能自拔。 在此背景下，积

极寻找细分市场， 采取差异化的营

销策略， 成为浙江期货公司胜出的

关键。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 浙江期货

公司业务特点非常鲜明。 如永安期

货和新湖期货， 这两家公司都善于

向期货相关品种产业链上下游拓

展， 拥有一批高质量的现货企业客

户， 能够实现客户与公司的良性互

动。 在研发和市场开拓上，两家公

司均定位于 “现货行业的期货专

家，期货行业的现货专家”，致力于

走专业化的发展路线，同样都取得

了跨越式发展。其中，永安期货已成

为浙江综合实力最强的期货公司，

其代理交易量、 交易额连续

11

年蝉

联浙江首位。

浙江其他期货公司， 也都在细

分市场和差异化竞争中寻求发展，

并形成了各自的业务特色。 譬如，南

华期货采用专业研发、品牌营销、经

纪业务团队的发展战略， 并在此基

础上建立了一套符合公司和市场特

点的管理模式； 大地期货将目标客

户定位于产业客户和中高端投资

者， 通过客户盈利效应带动公司增

长；大越期货扎根绍兴，利用本地产

业区位优势，在化纤、有色金属品种

上做精做深；而信达、国海良时、浙

商等期货公司， 更借助券商股东背

景在证券领域开疆扩土。 其中，浙商

期货和券商股东在自营、 资产管理

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 在证券领域

这一新的战场上收获颇丰， 综合实

力跃居浙江三甲。 据了解， 截至目

前， 该公司保证金已升至

26

亿元，

上半年净利润

3000

多万元，同比增

长

80%

。

走出去战略

近几年来， 辖区外公司纷纷在

浙江设立营业网点， 在分流客户的

同时，市场手续费竞争更加激烈。 面

对来自全国同行的竞争压力， 浙江

期货公司并不一味死守， 而是主动

采取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以南华期货为例，近年来，南华

期货在全国范围设立

22

家营业部，

基本覆盖了中国主要的经济中心及

区域经济中心， 拥有的营业部网点

数量位居业内前列。

2006

年其在香

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南华期货

（香港）有限公司，成为内地首批抢

滩国际业务的期货公司。

永安期货发展路线同样极具

代表意义。

2003

年，永安期货出资

组建浙江中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期货上市品种在期货与

现货两个市场之间的套利业务和

现货贸易业务，突破了现货买卖的

单一模式，探索出一条期现跨市场

结合的发展道路。 与此同时，永安

期货陆续在北京、上海、沈阳、石家

庄等地，设立了

22

个异地营业部。

并在

2006

年与香港新鸿基证券在

港合资成立中国新永安期货，持股

比例为

75%

。

据证券时报数据部统计， 截至

目前， 浙江期货公司营业部数量已

达到

123

家， 平均每家公司拥有

10

家营业部。 但从跑马圈地的角度来

看， 远远比不上一些全国性券商旗

下期货公司动辄新增几家

IB

营业部

的扩张步伐。 业内人士指出，浙系期

货公司对经营的理解， 并非局限在

营业部“圈地”那么简单。

以前述大地期货为例， 该公司

只有

4

家营业部，但

2007

年公司客

户盈利

1.1

亿元，

2008

年达到

5.4

亿

元，

2009

年超过

10

亿元。 大地期货

的成功之道就在于， 通过客户的盈

利效应，带动了保证金、交易量的逐

年翻番。

股东支持是关键

浙江期货公司常年保 “鲜”，股

东相对专业、舍得投入是根本原因。

譬如， 南华期货迄今为止进行

了

4

次增资， 由

10

年前起家时的

1000

万元资本规模扩充到如今的

2.856

亿元；并藉此由浙江省内最小

的区域性期货公司成长为国内规模

最大的期货公司之一。

在股指期货上市前， 南华期货

与股东交流汇报。 横店集团股东答

复，只要业务需要，资本金随时可以

得到补充。

近两三年来， 在股指期货推出

升温背景下， 浙江其他期货公司上

演一出出并购和增资扩股的大戏。

譬如， 温州老板黄伟通过新湖中宝

对天地期货的重组和增资； 财通证

券入主永安期货后对其增资。 又如，

浙商证券对天马期货的并购和增

资； 信达证券对金迪期货的并购和

两次增资。

“这几年浙江期货公司股东变

化很大，但相比其他地方券商收购

情况，公司内耗比较少，人员相对

稳定。 有些股东以前就是做期货

的，对公司支持也大。 ”有业内人士

如是评价。

����编者按：

浙人善经营
，

这一点不仅仅体现于
“

娃哈哈
”

这样的浙江制造
，

也体现于以
“

贴近产业
”

为鲜明特色的浙江系期货公
司

。

在传统期货领域
，

浙江系期货公司一路领跑
；

在股指期货元时代
，

浙江系依然一马当先
。

其秘诀何在
？

浙系期货公司究竟有何过
人之处

？

带着这些问题
，

证券时报记者深入走访多家浙江期企
，

希望能找到浙系期货公司常年保
“

鲜
”

的密码
。

制表 /游 石

■

数据

■

数据

����“浙江企业善经营” ，这一点在以永安期货为代表的浙系期企身上也得到了很

好的体现。 供图 /C FP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１

、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宁波港
”）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是在
《

关于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

》（

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０９

］

１３

号
）

实施后的新股发
行

，

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市场化
，

发行人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

理性投资
，

并在申购前认真阅读本公告
。

２

、

宁波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上交所
”）

网下发行电子化申购平台
（

以下简称
“

申购平台
”）

进行
，

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
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
，

请查阅上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公布的
《

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

２００９

年修订
）（

以
下简称

“《

细则
》”）

等相关规定
。

重要提示

１

、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５０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
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
可

［

２０１０

］

９９１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及主承销商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
下简称

“

中银国际
”

或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２

、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简称为
“

宁波港
”，

股票代码为
“

６０１０１８

”，

该代码同时用
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下申购

。

３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与网上资金申购发
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发行不超过
１２５

，

０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

；

网上发行不超过
１２５

，

０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

。

４

、

本次发行询价分为初步询价和累计投标询价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通过向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进行预路演和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

，

在发行价格区间内通过
向配售对象累计投标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

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
，

应向上交
所申请获得网下发行电子化申购平台

ＣＡ

证书
，

安装交易端软件方可登录申购平台
。

询价

对象和配售对象报价
、

查询均须通过该平台进行
，

通过该平台以外方式进行报价视作无
效

。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应自行负责
ＣＡ

证书
、

用户密码的安全保管及终端的正常使用
。

５

、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
，

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
，

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

配售对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

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在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用于该配
售对象的相关规定或合同约定要求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

Ｔ－７

日
）

（

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
参与初步询价

，

但下述情况除外
：

（

１

）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
象

；

（

２

）

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具有控股关系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
；

（

３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的自营账户
。

６

、

拟参与本次股票网下发行的配售对象
，

应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报备配售对象账户
及其关联账户

。

如报备账户信息发生变动
，

则应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
（

Ｔ－３

日
）

１５

：

００

前通过申购平台修改报备账户信息
。 （

具体规定请查阅上交所网站公布的
《

关于各新
股网下发行配售对象报备相关账户信息补充事项的通知

》）。

７

、

初步询价报价时
，

询价对象应在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全部配售对
象报价

，

确定后统一提交
，

原则上只能提交一次
，

多次提交的
，

以最后一次提交的报价信息
为准

。

报价时
，

须同时申报拟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

每个配售对象每次最多可以申报
３

笔
（

每个价格申报
１

笔
），

以
０．０１

元为最小申报价格单位
，

最高申报价格不得超过最低申报价格
的
１２０％

，

每个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
，

三个价位对应的拟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
网下初始发行股票数量

，

即不超过
１２５

，

０００

万股
，

同时每一个拟申购价格对应的拟申购数
量均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

，

即
１

，

０００

万股
，

且申购数量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股的
，

超出部分
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

８

、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拟申购价格
，

如全部落在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
承销商

）

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之下
，

该配售对象不得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进行新股
申购

。

９

、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拟申购价格
，

如其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报价
落在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之内或区间上限之上
，

该配售对象
可以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申购新股

，

且必须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
，

其申购数量之
和不得低于其有效报价

（

指配售对象按照相关规定填列的且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区间下
限的报价

）

所对应的拟申购数量之和
，

不得超过该拟申购数量之和的
２００％

，

且不得超过网
下初始发行股票数量

，

即不超过
１２５

，

０００

万股
。

每个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申购数量上
限和下限可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查询

。

１０

、

初步询价中有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累计投标询价时
，

可以在对应的价格
区间内最多申报

３

笔
（

每个价格申报
１

笔
），

并须全额缴纳申购款项
。

初步询价中有有效报价
的配售对象未能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

，

或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
款的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视其为违约
，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
协会

，

并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Ｔ＋２

日
）

刊登的
《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定价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以下简称
“《

定价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中公告该违约情况
。

１１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
》

规定
，

任一配
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
，

无论是否有有效报价
，

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

１２

、

配售对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
未有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

，

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
（

包括
配售对象名称

、

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
、

收付款银行账户名称和账号等
），

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

Ｔ－７

日
）（

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

准
，

未在上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
，

不得参与网下发行
。

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
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自负
。

１３

、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
（

Ｔ－６

日
）

至
９

月
９

日
（

Ｔ－３

日
）。

通过申购
平台报价

、

查询的时间为上述期间每个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中银国际将于初步询价期间
，

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现场推介
。

只有符合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要求的询价
对象及配售对象方可参加路演推介

，

有意参加初步询价和推介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可
以自主选择在上海

、

深圳
、

北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

１４

、

本次网下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

Ｔ－１

日
）

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Ｔ

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申购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Ｔ

日
），

申购时间为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
，

敬请投资者关注
。

１５

、

如果出现申购不足
、

难以确定发行价格等特殊情况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可采取削减发行规模
、

调整发行价格区间
、

调整发行时间表或中止发行等措施
，

并将及时
公告和依法作出其他安排

。

１６

、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招股意向书中公布的拟投入项目资金需求总
额

，

发行人将通过利用自有资金或实施债务融资等方式
，

补足项目投资缺口
；

若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超过招股意向书中公布的拟投入项目资金需求总额

，

超出部分将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

１７

、

本次发行网下和网上申购结束后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总体申购情
况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Ｔ＋１

日
）

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

对网下和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

并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Ｔ＋２

日
）

的
《

定价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中披露
。

回拨机
制的具体安排请参见本公告中的

“

本次发行安排
”

之
“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
”。

１８

、

根据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财企
［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
）

的有关规定
，

经宁波市国资委以
《

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首发上市
１０％

（下转A5版）


